竞价销售合同
合同编号：淳粮储销〔    〕第    -  号
甲方（卖方）：  淳安县国有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乙方（买方）：                             
甲方通过委托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于     年  月  日在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网上竞价销售    (场次编号：（国粮浙交    年第   号)，乙方参与竞价交易中标，双方以“中标通知书”和浙江粮油交易网的“竞价销售公告”为依据实现交易。为明确双方责任，根据《民法典》和《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网上竞价交易规则》等的规定，特订立以下合同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1、 销售粮食的品种、数量、价格和交易额
	标段
	品种
	数量
（吨）
	单价
（元/吨）
	总交易额
（元）

	
	
	
	
	

	合计
	
	
	
	
（大写）：    


二、销售粮食的产地、生产年份及质量指标 
产地：       ；生产年份：    年；
质量指标：     （以浙江粮油交易网的“竞价销售公告”为依据公布的标的物详情为准）。
三、销售粮食的包装物及包装费用
散装销售的粮食散装就仓提货。
四、其它费用
1.费用名称： 板前费 ；费用标准：30元/吨，按实际提货数量结算，须在提清全部货物后按实际提货数结算。
五、交货地点、交货方式和交货期限
2.交货地点：  淳安县中心粮库     号仓（淳安县千岛湖镇青溪新城丹桂路268号）。
3.交货方式：由乙方去甲方仓库自提，就仓提货；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甲方将货物交于承运人时由乙方承担。交割数量由甲方中心粮库地磅数量据实结算，竞得仓数量如有溢余，都由最后的提货方装运完，价格按乙方竞得的最后一个标段竞得价结算。
4.交货期限：乙方应于    年  月  日前提清，逾期提货5个自然日以内的，按1元/吨·天收取延期仓储费用，超出5个自然日的，视作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单方终止买卖关系，并有权对未提清的标的物进行处置。乙方自行承担因逾期提货可能发生的变质、损毁、灭失、超保质期等一切责任、费用和损失。因不可抗力或甲方原因造成乙方逾期的，乙方免责。
6、 验收地点和验收办法
验收地点：标的物出库前所在仓库；
验收办法：质量、数量由乙方到标的物所在仓库验收，数量以乙方委托的承运方签字的出库单据实计算。
7、 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
[bookmark: _GoBack]双方合同签订后，甲方允许乙方分批付款，款到发货。乙方须在    年  月  日前结清全部货款。逾期未结清货款的视作竞得方违约，委托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交易履约保证金抵违约金。

八、履约保证金
1.为确保合同的履行，甲、乙双方须向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交纳履约保证金 ¥       元（大写：                  ），按200元/吨 计算。
2.在合同履行期间，如任何一方有违约的情形，守约方有权向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提出申请， 扣留违约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并作为违约赔偿金直接划转给守约方。若实际损失超出履约保证金，超过部分双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它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另行处理。
九、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时提清货物，并逾期5个自然日以上的，按乙方违约处理，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须按照200元/吨×未提数量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自行承担因逾期提货可能发生的变质、损毁、灭失、超保质期等一切责任、费用和损失，若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未按时结清货款的，按乙方违约处理，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须按照200元/吨×未付款数量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十、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不可抗力事故系指甲乙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故。
2.签约双方任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事故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当事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于五 个工作日内将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对事故情况的书面说明寄送给对方，合同双方应尽可能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措施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七 日以上的，双方应该通过友好协商，再次确认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在合理时间内达成新的协议或方案。
十一、其它约定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网上竞价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也可由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双方可向合同签约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十二、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及单位盖章后生效。
十三、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 方（盖章）：淳安县国有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乙 方（盖章）：                      ；
代表人（签字）：                     ；        代表人（签字）：                     ；
开户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淳安支行    ；          开户银行：                           ；
银行帐号：20333012700100000001551 ；           银行帐号：                           ；
单位地址：淳安县千岛湖镇青溪新城丹桂路；       单位地址：                           ；
邮政编码：     311700             ；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0571-64826126          ；           联系电话：                           ；
传    真：  0571-64831859          ；          传    真：                           ；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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